
— 1 —

顺德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
第四十五次会议纪要

2025 年 12 月 10 日下午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铭恩主持召

开了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，现将有关事项纪

要如下：

一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检察院关于 2022 年以来公益诉讼

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，以及法工委的调研报告

会议听取了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军对工作情况报告

的简要说明，以及法工委主任苏德荣对调研报告的简要说明。

会议认为，近年来，我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，

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，公益诉讼工作力度不断加大，办案成

效不断显现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。

会议建议，区检察院下阶段要紧盯民生痛点，筑牢公益法

定领域保障防线；要延伸监督链条，破解治理堵点难点，强化

溯源治理；要拓宽参与渠道，凝聚共治共享合力。会议强调，

要进一步加强公益诉讼案例的宣传，通过讲述发生在群众身边

的案例这种“以案释法”的方式，让抽象的法律条文变得直观

可感，起到积极的指导引领作用。

二、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报送顺德区本级 2025 年第二次

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方案及大良等四个街道 2025 年财政收支预



— 2 —

算调整方案的议案

会议听取了区财政局局长黎劲康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

的议案简要说明，以及预算工委副主任曾敏的审查报告说明。

会议认为，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各类风险挑战，区

人民政府及财政部门、大良等四个街道紧紧围绕区委决策部署，

积极履行职责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全区经济社区重点

领域的支出需求。

会议建议，区财政部门狠抓税收收入增长，着力增强“四

税”收入，规范加强非税收入管理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升

资金使用绩效。

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关于批准顺德区本级 2025 年第二次财

政收支预算调整方案及大良街道、容桂街道、伦教街道、勒流

街道 2025 年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》。

三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区 2024 年度企业（不含

金融类企业）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项报告，书面审议区人民政府

关于区 2024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

会议听取了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宁磊受区人民政

府委托所作的专项报告的简要说明，书面审议了综合报告，听

取了预算工委副主任曾敏的审查报告说明。会议认为，区人民

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责，在夯实管理基础、

优化布局结构、提升运营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成效。

会议建议，区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下阶段要围绕市委“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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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一个新佛山”核心发展目标和区委推动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

的部署要求，落实推动国资国企深化改革。要稳步推进国资国

企所持有或控制的数据资产纳入本级政府国有资产报告范围，

自觉接受人大监督，以确保数据资产安全完整。要积极探索我

区国资国企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布局，前瞻布局低空基础设施，

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。

会议强调，要规范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国企关停并转的流程

机制，既要达成优化国资布局的改革目标，又要确保过程合法

合规、平稳有序。要创新国资国企引才模式，可通过顾问指导、

项目合作等柔性方式，借智于院士专家等领军人才，打破了人

才流动的藩篱，不求为我所有，但求为我所用，为国资国企的

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。

四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推进交通拥堵点微改

造情况的报告，以及城建环资工委的调研报告

会议听取了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冼英伟受区人民政府委托

所作的报告简要说明，以及城建环资工委主任廖启炘对调研报

告的简要说明。会议认为，近年来，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交通

建设管理工作，持续深入开展实施拥堵点治理工程，对不具备

大规模改造条件的交通设施进行“微改造”，通过精细化设计

开展拥堵点综合治理。

会议建议，区人民政府可从统筹、选点、资金等方面进一

步加强相关工作。一是从交通部门负责整个“微改造”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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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为由交通部门负责规划统筹，镇（街道）、交警、城管等部

门参与协助，将拥堵点管理从“零散、被动、应急”的模式，

升级为“系统、主动、预防”的模式，提升我区交通治理精细

化水平。二是在筛选治理点位时，除通过地图平台数据、实地

调研等方式选择外，还应从提升城市形象、营商环境等角度，

综合权衡不同节点的多种因素，选取市区之间交界位置、城市

地标建筑、重点商业区域的交通核心位置开展改造治理。三是

积极探索和构建“政府主导、企业参与、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”

的合作框架，在政府部门掌握规划和设计权的基础上，以及在

必须提升整体公共利益的前提下，设计多元化的参与模式，鼓

励社会资本参与交通拥堵点改造，既解决民生问题，提升基层

治理效能，也改善营商环境，提升企业发展空间。

五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报送顺德区推进老旧学校

“焕新行动”工作情况的报告

会议听取了区教育局局长李海源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

的报告简要说明，以及教科文卫华侨工委主任梁智斌的初审报

告。会议认为，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强化顶层规划、突

出设计引领、创新资金保障、加强统筹协同等多种举措，提前

完成了区老旧学校焕新行动计划（2023-2028 年）任务，多所

老校校园面貌焕然提质，办学内涵协同发展，社会认可度显著

增强。

会议强调，相关部门在开展相关工作时，要清晰地认识到



— 5 —

“校园焕新行动”不是追求排场的“面子工程”，相关行动必

须以师生为中心，旨在解决安全隐患、改善学习生活条件、提

升教学功能。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下阶段要调动社会力量，

出台相关政策，在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下，多措并举鼓励校友、

企业、基金会捐资共建。

六、审议有关人事任免事项

（一）会议根据区人民法院院长郭文东的提请，任命：

严婧为区人民法院乐从人民法庭副庭长；

何嘉惠为区人民法院龙江人民法庭副庭长；

李强升为区人民法院杏坛人民法庭副庭长。

免去：

喻景鹏的区人民法院新城人民法庭庭长职务。

（二）会议根据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皮文井的提请，免去：

徐斌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。


